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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要建立和平，就要保護天主的創造 

1. 在這新一年的開始，我願向所有基督徒團體、各國領袖們，以及全球懷有善
願的人們致以由衷的和平祝願。就這第四十三屆世界和平日，我揀選的主題是：

若您要建立和平，就要保護整個天主的創造。尊重創造非常重要，因為「創造是

天主一切工程的肇始和基礎」 [1] ，而對創造的保護現在就成了人類和平共存
的要素。人類對人類的不人道已經為和平及真正而完整的全人發展帶來了不少危

機──戰爭、國際間和地區性的衝突、恐怖主義行動和違反人類基本權利的行動。
然而，對天主賜給我們的大地和大自然的完全濫用，至少對她的忽視所帶來的問

題，也不遑多讓。職是之故，人類務必要更新和強化「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盟

約，這盟約該反映出天主的創世之愛，我們由此而生，且旅歸該處」。[2] 
 
2. 在我的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德》中，我曾提到全人發展是與由人類和自然
環境之間的關係而來的義務緊密相連。自然環境必須被視為天主賜予全人類的禮

物，而我們對她的使用則同時帶來對整個人類的，尤其是貧窮的和未來世代的人

的共同責任。我也觀察到，幾時大自然，尤其是人類被純粹的視為或然率甚或進

化決定論的產物，我們整個的責任感隨即消逝。[3]另一方面，把創造視為天主
賜給人類的禮物，則可幫助我們明白我們的聖召和我們作為人類的價值。我們可

以隨著聖詠作者一同以驚奇高呼：「當我仰望你手指創造的穹蒼，和你在天上佈

置的星辰月亮，世人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

詳？」（詠 8:4-5）。默想創造的美麗使我們認出造物主的愛情，這愛情可「感動
太陽星宿」。[4] 
 
3. 二十年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主題是：「和平與造物主修
和，和平與萬物調協」。他強調我們作為天主的受造物，與圍繞在我們身邊的宇

宙的關係。「在我們的日子」，他寫道，「大家都愈趨強烈的感受到世界和平備受

威脅…一份對大自然的應有尊重也逐漸欠缺」。他補充道：「對生態環境的感知，
需要幫助才可得以發展和成熟，並在具體的計劃中尋找到適合的表達，而非只是

輕描淡寫，輕輕帶過」。[5]之前的幾位教宗也討論過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
係。例如，在 1971年，即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的八十週年，保祿六世
指出「因著一份未經充份考慮而對大自然的摧殘，〔人類〕其實是在冒著摧毀大

自然以及反過來成了這摧殘的受害者的危險」。他並補充道：「不單只是自然物質

環境備受威脅──污染和垃圾，新疾病和絕對的破壞能力──而且人類生活框架也
不再受人類的控制，由此而生的明天的環境將是不能忍受的。這一連串的廣泛社

會問題是在影響著整個人類的大家庭」。[6] 



 
4. 儘管教會未能提供任何有關專門技術的解決方案，她作為「人性的專家」，仍
然熱切地使大家關注造物主、人類和整個受造秩序之間的關係。在 1990年若望
保祿二世曾探討過「生態危機」，並強調當中的道德性質，指出「對新的團結關

愛（new solidarity）的迫切倫理需要」。[7]面對著這日益惡化的危機的諸多徵兆，
他的呼籲在今天愈趨迫切。在如氣候劇變、沙漠化、農產業失收、河流和地下水

的污染、生物多樣化的消失、自然災害的增加以及赤道和熱帶地區的森林消失等

問題的面前，我們又可否冷漠以對？我們可否不理會「環境難民」這日益嚴重的

現象，即那些因其原居地消失而要被迫遷徙──甚至連他們的財物也要被迫放棄
──而面對徙置而帶來的危險和變幻莫測？在面對涉及使用自然資源的實在和潛
在衝突時，我們可否保持無情？這些種種問題都對行使人類的基本權利，如享有

生存的權利、享有溫飽的權利、享有健康的權利和享有全人發展的權利等，帶來

深遠的影響。 
 
5. 很明顯，生態危機的問題不可與其他相關的問題分開來應付，因它是與發展
的概念本身，以及我們對人與別人和其餘的天主的創造之間的關係的理解有著緊

密的關係。由此，智德要求一個對我們的發展模式的深層的、持久的檢討，當中

必須考慮到經濟的意義和目標，並著眼於改正其失調與濫用。我們行星的生態健

康需要這份檢討，而世界每個角落的人類文化和倫理的危機更要求著這份檢討。

[8]人類需要一個根本的文化更新；這更新需要重新發現那些可作為堅固基礎
的，為全人類建設一個更光輝的未來的價值。我們現在面對的眾多危機──無論
是經濟的、糧食的、環境的或社會的──到最後也都是倫理道德的危機，因為它
們全部都相互影響。它們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我們一同作旅者所行的同一路途。它

們特別地要求一種標誌著有節制而且富團結關愛的生活方式，靠著新的規則和承

諾的新形式，有信心且勇敢地集中於那些可行的策略，而果斷地拒絕那些已失敗

過的策略。只有這樣，現在的危機才可變成一個洞察識別和新策略計劃的契機。 
 
6. 以我們的宇宙觀稱為「大自然」的，難道不是來自「一個愛和真理的計劃」
嗎？世界不是「任何需要、盲目命運、或偶然的產物。…世界是發自天主自由的
意志，祂願使受造物分享祂的存在、祂的智慧和祂的慈善」。[9]《創世紀》甫開
卷就已清楚指出這宇宙的智慧設計：它來自天主的意志，並在男人和女人中找到

其高峰，他們按造物主的形象受造，是要「充滿大地」和「治理大地」，作天主

的「管家」（參見創 1:28）。在造物主、人類和受造世界之間的和諧，就如聖經所
描述的一樣，被亞當和厄娃、男人和女人的罪所破壞，他們想要取代天主的位置

而拒絕承認他們是祂的受造物。結果，「治理大地」、「耕作大地和保護大地」的

工作，也被破壞，由此在人類之間和人類與其餘的天主的創造之間也起了衝突（參

見創 3:17-19）。人類讓自私成了自身的主人；他們誤會了天主命令的意思，出於
想要對受造的世界行使絕對統治權的渴望而蹂躪它。但天主原來的命令的真正意



義，就如《創世紀》所清晰展示的，並非單純的權力的授受，而是一份責任的傳

召。古人的智慧認出大自然並非供我們支配，猶如「一堆撒滿一地的廢物」。[10]
聖經中的啟示使我們看出大自然是造物主的恩賜，祂在其中放置了一道內在秩

序，使人能在其中得出為了「耕作大地和保護大地」（參見創 2:15）所需要的原
理。[11]凡存在之物都隸屬天主，祂把這一切都交託給人，儘管不是為人隨心所
欲的利用。人一旦不作為天主的合作者，而擅自把自己放在天主的位置，他最後

會引致大自然的反抗，因這大自然已成了「那被人虐待更多於被人管治的」。[12]
人由此有責任向受造界履行責任管理職（responsible stewardship），並愛之育之。
[13] 
 
7. 很遺憾，在我們行星上不同國家和地區有為數不少的人民，因為很多其他人
對自然環境行使責任管理職這份義務的無視或拒絕，而要承受日益嚴重的困難，

此事實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提醒我們：「上主已決定大地

和她所裝載的一切都是為列邦萬民的」。[14]創造的美善屬於全人類。但現時對
環璄摧殘的速度正嚴重地危及某些自然資源對不單只現世代，以及未來的世代的

供應。[15]不難看出，自然環境惡劣化常是因為缺乏長遠的官方政策或因為追求
短期的經濟利益，然後悲慘地，成為對天主的創造的一個嚴重威脅。要與這現象

對抗，經濟活動就需要考慮到「每個經濟決定都有著一個倫理後果」[16]而由此
就要有一份對自然環境與日俱增的尊敬。在使用自然資源時，我們應關心對它們

的保護以及要考慮須承受的代價──無論是自然環境的還是社會的──並以之為
全體支出的重要部分。國際社會及眾國家政府有責任給出正確的訊息，以有效地

跟對自然環境的濫用對抗。要保護自然環境，並保護自然資源和氣候，就有需要

根據清晰的規定行事，這規定無論是從司法或經濟的角度，而同時適當地考慮到

我們對那些活在我們世界中的貧困地區的人和將來的世代應有的關懷。 
 
8. 一份更強的世代際間的團結關愛（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是迫切的。將來
的世代不能負擔我們對公共環境資源的使用的代價。「我們從過去眾世代那裏承

受了〔這些資源〕，以及我們由我們同代人的工作所獲益的；因此我們對所有人

都有義務，而且我們不能拒絕去關心那些繼我們之後而來的〔世代〕，以擴大人

類家庭。普世團結關愛所代表的，是一份得益，也是一份責任。這是一份現世代

對未來世代的責任，是一份有關眾個別國家與國際社會的責任」。[17]自然資源
該被使用，而這使用前提，是其即時利益不會對有生命的受造物，無論人類與否，

現在的還是將來的，產生負面的影響；而對個人財產的保護不可與財產的普世目

標（universal destination of goods）有所衝突；[18]而人類行為不可以大地的豐碩
為妥協，這是為現在和將來人類的好處。除了一份更公平的對世代際間的團結關

愛以外，對一份更新的世代內的團結關愛（intragenerational solidarity）也是急需
的，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和高度工業化國家之間的關係中：「國際社會有一份緊

急的責任去找出制度性的方法來管理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破壞，貧窮的國家也要參



與此過程，因要一同為未來計劃籌謀」。[19]生態危機展示出一份懷抱著時間和
空間的團結關愛的緊迫性。明認在眾多引致現在生態危機的原因當中，工業化國

家的歷史責任首當其衝，是十分重要的。然而那些未完全發展的國家，尤其是那

些正在冒起的國家，這些國家並不豁免對天主的創造的責任，因為逐步採用有效

的環境措施和政策，是所有國家都義不容辭的。如果在給予幫助和分享知識和無

污染的技術上，個人利益所扮演的角色更小的話，這將更容易辦到。 
 
9. 在國際社會所需要面對的眾多基本問題當中，能源資源、聯合發展和可持續
策略以滿足現在和將來世代的能源需求至關重要。這就意味著技術先進的社會必

須準備好去鼓勵一種更樸素的生活態度，並且降低其能源消耗兼提昇其能源效

益。並同時需要鼓勵不同的科研，以及盡力善用不同的形式的能源以降低其對自

然環境的影響，以及「一個世界性的能源資源再分配，使得那些缺少這類資源的

國家有能源可用」。[20]生態危機給了我們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去發展一項共同
行動計劃，目標是要把全球發展的模型的定位，在真理中的愛德的啟發下，朝向

對天主的創造有更大的尊敬和對全人發展有更大的關注。我祝願採用一個發展模

型，它是建基於以人本為中心、提倡和分享公益（common good）、責任感、意
識到需要改變生活的式樣、以及智德。這德行會告訴我們，就明天或許會發生甚

麼的情況下，今天該作甚麼。[21] 
 
10. 對自然環境和地球上的資源的可持續的廣泛管理，要求人類智慧由技術和科
學研究及其實際應用所帶領。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1990年世界和平日文告》
中提到的「新的團結關愛」[22]和我在《2009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所呼籲的「全
球性團結關愛」[23]乃透過對地球資源的更好的國際性合作管理，以計劃出我們
就保護天主的創造所作的努力的重要態度，尤其是在今天，我們可看到一個在對

抗環境惡化和提倡全人發展之間愈來愈清楚的關係。這兩個事實不可分割，因為

「個人的全人發展必須承受全人類的發展的共同努力」。[24]現在已有一些科學
發展和創新方法能承諾提供令人滿意而又平衡的方案，以解決我們跟自然環境之

間的關係。對這些研究需要給予鼓勵，例如，研究一些有效的方法來使用太陽能

的無盡潛力。我們也需要把類似的注意力放在有關水的環球問題，以及環球水循

環系統的問題，這對地球上的生命是性命尤關的問題，而且這系統的穩定性可能

被氣候變化所嚴重波及。我們該探索以小農戶及其家庭為中心的農村發展的適當

策略，並需探討為林木管理、廢物處理和強化對抗氣候變化與克服貧窮之間的關

係的實行的適當政策。有目標的國家政策以及國際間的投入是必需的，這將會帶

來中、長期的重大益處。事實上，我們有需要從純消費者主義思想中走出來，以

提倡能夠尊重天主的創造和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的農業和工業生產。生態問題

必須被好好處理，不單是因為迫在眉睫的環境惡化問題；處理這問題的真正動力

必須是對藉愛德、正義和公益所啟示的對真正的世界性團結關愛的渴求。就此問

題，一如我在別處已說過，「技術永不只是技術。它揭示出人類和他對發展的渴



望；它表達出那驅使人逐漸克服物質限制的人的內在張力。在這意義上，技術是

對天主的耕作和保護大地的命令的回應（參見創 2:15），祂把這使命交託給人類，
這使命必須強化人類和自然環境之間的盟約，一個該反照出天主創世之愛的盟

約」。[25] 
 
11. 愈見明顯地，環境惡化的問題挑戰我們去檢視我們的生活方式和現行的消費
和生產模式，無論從社會的、環境的至於經濟的角度，這也是不可持續的。我們

沒可能再這樣下去，除非有一個導致新的生活方式的觀點的真正轉變，「當中對

真理、對美、對善和對因共同成長的緣故而與他人的共融的渴求成了決定消費者

選擇、儲蓄和投資的因素」。[26]和平的教育必須始於個人、家庭、社會以至國
家的深遠決定。我們所有人都要對保護和關懷自然環境負上責任。這責任無遠弗

屆。根據權力分散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重要的是每人各按其位，致
力克服個人利益的盛行。提昇關注和資訊的特別角度屬於那些在公民社會和非政

府組織中的不同群體，他們有決心並慷慨地工作，為傳播生態責任感，這責任感

該不斷的於人心深處拋錨，是為「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在這件事上，
大眾傳媒也有責任向社會給出正面和具啟發性的訊息。簡言之，對自然環境的關

注要求一個廣泛的全球性的世界觀；一份負責任的共同努力以走出自私的國家利

益而邁向一個不斷向全人類的需要開放的視野。我們不能對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事

視若無睹，因為我們星球任何一部分的損毀都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個人、社會

群體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有如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必須標誌出尊重和「在

真理中的愛德」。在這更廣大的脈絡下，人只可支持國際社會對確保持續裁減軍

備，和一個沒有核子武器的世界的努力，因為單單核子武器的存在就威脅著整個

星球的生命，以及現世代和未來世代的持續全人發展。 
 
12. 教會對天主的創造懷有責任，而且她認為在其公共生活中行使這責任，以保
護大地、水和空氣作為天主造物主為每個人的禮物，並首先從人類的自我毀滅的

危險中拯救人類，是為她的義務。大自然的惡化與塑造人類共存的文化模型有著

緊密的連繫：結果，「當『人類生態學』在社會上備受尊重時，環境生態學也同

樣獲益」。[27]如果年青人不是在家庭和社會作為一整體下受到幫助去尊重自
己，他們就無法被要求去尊重自然環境。大自然之書只有一部，且不可分割；這

書不單包含自然環境，也包含個人、家庭和社會道德。[28]我們對自然環境的義
務來自我們對人的義務，包括個人上的和與他人的關係。 
 
因此，我欣然鼓勵對提倡生態的更大責任感的努力，一如我在我的通諭《在真理

中實踐愛德》中所指出的，這份努力會衛護一份真確的「人類生態學」，而由此

強而有力地重申，無論在任何階段和任何條件下人類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人的尊

嚴和家庭的獨特使命，因為人在家庭中被教導去愛鄰人和尊重大自然。[29]我們
有需要去衛護人類社會的產業。這有價值的產業來自於、且本身就屬於自然道德



律的一部分，而這自然道德律就是對人類和大自然的尊重的基礎。 
 
13. 我們也不可忘記這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當許多人跟大自然的美與和諧緊密
連繫時，他們就經驗到平安與寧靜。一個肯定的雙向性是存在的：隨著我們關懷

天主的創造，我們就會發覺，天主透過祂的創造在關懷著我們。另一方面，對人

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的正確理解並不會以把大自然絕對化而把它視為比人類

更重要的情況作結。若果教會訓導對由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和生物中心
主義（biocentrism）所啟發的對自然環境的概念有重大憂慮，無非是因為這些概
念消除了人類與其他有生命之物之間的身份和價值的分別。因著假設對所有生命

體的「尊嚴」的平等主義思想視野，這些概念就會毀滅人類的獨特性和超然角色。

這些概念也帶有新異教主義色彩的新泛神論（a new pantheism tinged with 
neo-paganism），這主義思想視人類救恩的泉源僅來自大自然，並以單純的大自
然主義思想作出理解。教會，她所關心的是這問題要由一個平衡的方式來解答，

考慮到造物主已把「規律」刻在祂的手作之內，藉著給予人類一個管家和管理者

的角色，對天主的創造負責，這角色人類萬萬不可濫用，也是他不可能放棄的。

同樣地，在相反的位置，即那會把技術和人類能力絕對化的位置，將會導致不單

對大自然的嚴重打擊，也會對人類尊嚴做成打擊。[30] 
 
14. 若您要建立和平，就要保護天主的創造。由懷有善願的人所追求的和平將肯
定變得更容易達到，只要所有人都明認天主、人類和整個天主的創造之間的不可

分割的關係。在天主的啟示和對教會傳承的光照下，基督徒也可作出他們的貢

獻。他們在聖父的創世工程和基督的贖世工程的光照下，默想宇宙及其美妙，而

基督就透過祂的死亡與復活使「萬物，無論是地上或天上的」（哥 1:20）與天主
修好。基督，被釘及被舉起的那位，已把神聖之神賜給了人類，以引導歷史進程，

並預期那天，當救主的光榮再來時，將要有「新天新地」（伯後 3:13），正義與和
平將於那裏永存。保護自然環境以建構一個和平的世界，便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

義務。這是一份急切的挑戰，我們要以更新和一致的投入予以面對；這也是一個

上主所給予的機會，把一個為全人類的更豐碩的未來傳遞給未來的世代。願這訊

息能清晰的到達世界諸領袖和那些關心人類將來的每個階層的人：對天主的創造

的保護與和平的締造是基本地相連的！職是之故，我邀請所有信眾把至誠的祈禱

獻予上主，全能的造物主和仁慈的天父，好使普世人民都把這迫切的呼籲緊記在

心：若您要建立和平，就要保護天主的創造。 
 
發自梵蒂岡，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八日 
教宗本篤十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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